
附件1

知识产权“黑马企业”培育入库标准

1.在陕西省境内注册登记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经营状况良好、符合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的中小企业。

2.主营业务原则上属于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领域，符合陕西省产业发展导向。

3.拥有的专利技术已具备产品化、产业化基础，或在短期内可实现成果转化，能为企业带来明确的市场价值与发展潜力。

4.主营产品的核心功能、制造方法等具有自主研发或引进的核心专利技术，专利技术与主营业务关联度高，能形成企业核心竞争优势。

5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进行申报：近三年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管理名单，非正常专利申请较多且未整改到位，存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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